


趁联合 国
“

世界环境 日
”

周年之际
,

再

写有关船舶污染海洋的法律问题
,

笔者认为有

必要提醒人们
,

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决不能忽视

船舶污染给海洋带来 的严重后果
。

海洋是人类

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 自然基础
,

海洋的生态环

境平衡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
。

当今
,

在人类

科技迅猛发展时期
,

人类 的开发从陆地延伸于

海洋
。

自本世纪 年代以来
,

随着经济和科学

技术的迅猛发展
,

世界海洋正逐步承受着不同

程度的污染和破坏
,

这个事实 已引起了国际上

的关注
。 ’

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的原因有多种多

样
,

最为普遍的是陆源污染物排放
,

海洋资源

开发勘探污染排放
,

船舶 污染物排放及船舶事

故造成污染
。

这些污染源直接或间接的排人海

洋
,

已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环境 的污染和海洋

生态系统的损害
,

进而危害人类健康和海洋的

其他正当用途
。

为 了防止
、

控制和减少对海洋

的各种污染
,

一些 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 了一系

列法律和国际公约
。

这些法律和国际公约对于

防止
、

控制和减少海洋环境污染起到了积极的

作用
。

但是
,

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划分和法律

管辖问题会涉及各国的利益
。

国际公约和各国

法律虽作了一些规定
,

但在实践处理案件中还

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
。

本文就船舶污染海洋

环境的管辖问题作 一探讨
。

管辖违章航有于船舶引起的
亏去币幸责毛卜

船舶造成海洋污染是指船舶操作或发生

海上事故时
,

渗出或排放油类货物
、

燃料或其

他 油类 物质 人海 洋使海 洋生 态环境 遭受 损

害
。

船舶污染会直接危害他人的经济利益和身

体健康
,

发生这类事件
,

有关当局必须对肇事

者行使管辖权
,

导致事故发生的肇事者
,

理应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
。

海洋污染的法律责任是

以公众或 自然资源为受害对象的侵权行为
,

它

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范畴
。

构成侵权行为的必

要条件有以下四个方面

其一
,

必须构成损害的客观事实
。

行为人

向海洋排放或倾倒污染物的行为造成损害海

洋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的后果 用木条件来衡

量海洋污染后果
,

有时污染后果并非明显
。

但

是决不能因危害后果尚未 显示就否定危害后

果的存在
。

从海洋环境污染的实例来看
,

有些

污染和破坏带有一种隐蔽性 例如
,

船舶海 仁

排污
、

海上石油勘探的渗漏等等 和持续性的

危害
。

这种污染会受气候及海流的影响或随时

间的推移 而变化
。

其二
,

行为者必须有污染海洋的违法行

为
。

行为人向海洋排污或倾倒行为并非构成污

染海洋的违法行为
。

只有行为人的排放量已超

过 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时
,

即构成了违法行为

例如
,

年《国际防 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

规定船舶排放标准
,

在距离最近陆岸 海里
,

排放含油量不得超过
一 “ ,

在 海 里以

外
,

不得超过
一
“ 、

其三
,

海洋污染和污染后果存在必要的因

果关系
。

海洋污染引起的法律后果
,

必须有其

因果关系
,

这是确定侵权行 为责任必不可少的

条件
。

其四
,

海洋污染行为人的主观有过错
〔。

行

为人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
,

在法律上可称之

为过错
,

即
“

过失责任
”

在当今海洋污染 日益

严重和侵权行为与日俱增的情况下
, 一

味强调

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已不足以保护受害人

的利益和阻止海洋环境污染的发展
。

因此
,

在

法学理论 仁就产生 了无论行为人的主观有无

过错
,

只要有损害的结果
,

侵权行为人就要承

担民事责任的
“

无过失责任
” ,

又称
“

严格责

任
” 〕

英美法称之为
“

结果责任
” 。

船舶造成海洋污染是海洋环境污染中最

普遍的现象之一
。

其责任原 因主要有以 卜三个

方面 第一
,

正常航行船舶操作引起的污染 第

二
,

非正常航行船舶发生海上事故引起的污

染 第三
,

船舶倾倒引起的污染
。

根据 卜述三种

尽砷



形式
,

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都对此有不 同的

管辖规范
。

船舶』已常航千矛的管格权

船舶操作引起 的污染问题
,

在航行中较

为普遍
。

由于船舶具有流动性的特征
,

对于这

类污染的管辖问题会带来麻烦
。

因而容易发

生沿海 国
、

船 旗 国和港 口 国之间 的管辖 冲

突
。

船旗国的管辖权

船旗国的管辖权是指船旗 国可以对悬挂

其 国旗航行的违法船舶行使司法管辖权
。

这

是海上运输 的一种传统国际法 的管辖制度
。

年《国际防止海上污染公约》第 条第

款规定船舶在海上航行 时
,

有违法行为的一

律
“

按船旗国的法律予 以惩处
” 。

该公约坚持

船旗国管辖 的制度
,

其 目的是各船旗国为了

维护悬挂其 国旗 的船东和船 员利益
,

而对于

那些在公海上违法的船舶却视而不见
。

实质

上
,

这种做法反映出公约的缺陷
。

年《国

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规定 了沿海 国可

以对在其领海的外国船舶实施管辖权
。

沿海

国对违反 规定的船舶 可以直 接提起 司法诉

讼
,

或将其发现该船违反规定的情况和证据

交船旗 国当局
。

如果证据充分
,

船旗国应尽快

对违反规定 的船舶提起司法诉讼
。

年《国

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从根本上打破了

传统的单纯船旗国管辖制度
,

提出了
“

行政当

局
”

的管辖原则
,

所谓
“

行政当局
”

既可以是船

旗 国
,

也可以是沿海国
。

该公约提 出可选择沿

海 国管辖的创新
,

实质上是符合防止
、

减少和

控制船舶造成污染原则的
。

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对于防止海洋

污染问题也 同样争议不休
,

争论焦点是沿海

国对其 管辖范 围内的海域 的污染有无管辖

权
。

由于海运大国的坚决反对
,

最后 《联合 国

海洋法公约》保留 了船旗国管辖权制度
,

并在

公约第 条对船旗国的管辖权作 了明确的

瓣
·

这一规定基本上偏袒 了海运大国的利

益
,

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与会期间反对超级大

国称霸海洋的同时
,

要求 防止和控制海洋污

染
,

保护沿海国的利益
。

因而 年《联合国

海洋法公约》也制定了沿海国和港 口 国的管

辖权条款
。

沿海国的管辖权

沿海国对其管辖的海域行使主权并制订

法律来 防止污染
,

这是沿海国不可剥夺的权

利
。

当然
,

沿海国在制订法律时应考虑使该法

律与国际法律和航行惯例相协调
,

不要为制

订防止污染法律
,

而给 自己管辖海域带来不

便
。

例如
,

对船舶的结构要求
、

污染排放
、

倾

倒
、

勘探或开发等的特别规定
。

《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》承认沿海 国为 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

境采取 防止
、

减少和控制外国船舶造成的污

染
,

在领海内制订法律和规章的权利
。

从 《公

约》赋予沿海 国的权限来看
,

好像增加沿海 国

管辖权来削弱船旗 国管辖权
,

但 《公约》又规

定
,

如果船旗 国首先提起司法诉讼
,

其他国家

应立即停止提起 司法诉讼
。

这 一 规定则与扩

大沿海 国的管辖权相悖
,

沿海国必须注意的

问题是
,

外 国船舶 的违法行为对其领海或管

辖的海域造成重大损失时
,

沿海国没有义务

终止司法诉讼
。

如果在沿海 国或港 口 国采取

行动 的 个月内
,

船旗 国没有就该控告提出

加 以处罚的司法诉讼
,

或船旗国屡次忽视对

本 国船舶违法行为有效执行 国际规则和标准

的义 务
,

沿海国和港 口 国可 以采取行动
。

实质

上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 条的法律含义

就是如此
,

即如果船旗国提起的司法诉讼没

有任何结论
,

沿海国或港口 国可以 重新提起

司法诉 讼
,

继续审理未结案的案件
。

另外
,

《联

合 国海洋法公约》在赋予沿海国制订涉及排

放和航行办法的法律时
, “

不应要求外国船舶

遵守 一般接受 的 国际规则 和标 准 以 外的 设

计
、

建设
、

人员配备或装备标准
”

《联合国海

洋法公约》第 条第 款
。

这种规定和规章

应予 以公布
,

不应存在歧视性条款
,

不应妨碍

外国无害通过的船舶
。



港 口国的管辖权

港口 国在其港 口 或领海对违反规定造成

油污事件的外 国船舶可以行使管辖权
。

这种

管辖权在 国际防止油污公约中也存在差异
。

按 年 《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》第 条

规定
,

港 口 国可 以检查外 国船舶 的油类记录

簿
,

如果发现该船违反了公约的规定
,

应将证

据交船旗国提起司法诉讼
。

但在海运实践 中
,

船旗国的管辖并不理想
,

主要原 因是 船旗

国并不十分愿意对其船舶排污进行真正的控

制 船旗国为了方便旗船
,

实质上不愿或不

积极执行
。

按此规定
,

对违约船舶收集证据
、

寻找有关证人方便的港 口 国却没有管辖权
。

为 了弥补 年 《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》

的不足之处
,

年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

公约》规定
,

港口 国当局可以对外 国船舶进行

拘留直至被扣船不再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当威

胁和危害时为止
。

随着 国际海运业 的不断发

展
,

船舶污染海洋事件也相应增加
。

年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对于港 口 国管辖污染的

船舶作 了新的规定
,

即该公约规定沿海 国有

权对发生在其领海
、

专属经济区 内的违法船

舶进行调查
,

并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提起

诉讼
。

船舶非』已常方允布于的管格权

船舶事故污染是海洋环境 污染的重要原

因
,

尽管来 自船舶事故的污染源在整个海洋

污染 中并 不很大
,

但 是它的影 响和危 害甚

大
。

通常所见的海上事故有船舶碰撞
、

搁浅
、

触礁等等
,

这些事故发生后会使船舶 的燃料
、

运输的原油或其他污染物进人海洋
。

据英 国

有关资料报告
,

每年泄人海洋 的石油约

万吨
,

其中 巧 万吨来 自船舶 其中船舶事故

占 万吨
,  万吨来 自海洋沿岸活动

,

万吨来 自海洋勘探开发事故
。

在船舶事故中
,

超级油轮造成的海上污染具有影响大和危害

深的特点
。

例如
,

年 案和

年 案两起震惊世界的油污

案
,

引起全球的关注
。

特别是国际组织和沿海

国认识到有必要制订国际公约使沿海 国能对

海上航行 的船舶采取干预措施
,

以保护其海

岸免受污染威胁
。

这类发生在沿海国水域油

污案的管辖权比较容易实施
,

它主要依据沿

海 国法律进行管辖
。

至于沿海 国对于其领海

外的外 国船舶发生海上事故有无干涉和管辖

的权利
,

这就是一个较复杂的法律问题 了
。

年《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约》就

是 国际间第一个以干预为 目的的国际公约
。

该公约第 条规定
“

本公约缔约 国为 了防

止
、

减少或消除海上事故或与事故有关的油

污或油污威胁所产生的对其海岸或有关利益

的严重和急迫的危险
,

可在公海上采取必要

的措施
。 ”

这些措施必须是十分必要的
,

以达

到防止污染为目的而采取的
。

沿海 国采取措

施前必须同受油污事故影响的其他 国家进行

协商
,

特别是与肇事船舶所有人
、

货物所有人

和船旗国进行协商
,

将其得知或估计的损失

通知有关方面
。

如果油污情况
“

特别紧急
”

时
,

可以
“

立即
”

采取必要的措施
,

然后再通知对

方
。

采取措施 的目的达到后
,

应立即停止有关

活动
。

沿海 国对采用超 出公约允许的措施而

造成对方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
。

这里值得强

调的是 年 《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件公

约》的管辖范围是针对公海干预而言的
,

这项

规定与 年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

条
“

避免海难引起的措施
”

有明显的区别
。

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 条适用范围是
“

在其

领海范围以外
” 。

因此该条款把领海与公海之

间的专属经济区也包括在 内
。

沿海 国对专属

经济区 的管辖权是从其领海扩大到专属经济

区
,

并对该区内的 自然资源享有主权
。

鉴于这

种特殊 的法律地位
,

发展 中国家提 出从保护

经济区资源的利益 出发
,

沿海国对外国船舶

的污染行为享有管辖权
。

但是
,

一些海运大国

担心因此而损害其在该 区域 的传统的航行利

藕护



益
,

并主张专属经济区 的航行 自由至少应属于

公约航行 自由性质
,

在该 区域航行 的船舶只受

传统的船旗国管辖
。

而代表沿海国利益 的国家

则主张
,

应赋予沿海 国对于该 区域 内的航行有

较大的控制权
。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对这个问

题达成了妥协
。

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

辖权方面
,

沿海国可对专属经济区制订法律和

规章
,

以防 上
、

减少和控制来 自船舶的污染
,

这

种法律和规章应符合已制定的一般接受的国

际规则和标准
。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 条

第 款
“

如有明显客观证明在一国专属经济

区或领海航行的船舶
,

在专属经济区 内犯有违

法行为而导致排放
,

对沿海国的海岸或有关利

益
,

或对其领海或专属经济区 内的任何资源
,

造成重大损害的威胁
,

该国在有充分证据时
,

得按该 国法律提起司法程序包括对该船 只拘

留在内
。 ”

上述规定可以看出
,

尽管国家对这些

海域的管辖权受到外国商船无害通过的限制
,

但是
,

国家对发生在该海域的污染行为可以行

使管辖权
。

船舶倾倒造成
乍亏染的管车咨权

船舶倾倒是指将陆地上的废弃物质或其

他物质经过船舶运输专程去倾倒 的行为
,

国际

公约都把倾倒作 为船舶污染之外的另一种污

染源
。

这种行为不像前面所讲的来 自船舶事故

的污染和操作排放污染
。

国际社会对倾倒行为

采取措施始于 年代
,

年《纽约时报》在

一篇文章中刊登
“

我们的海洋正在死亡
” ,

这时

人们越来越感到
,

几千年来任意向海洋倾废的

旧习
,

势必受到国际控制
。

控制海洋倾倒
,

建立

控制倾倒的国际法律制度已势在必行 了
。

年 《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倒造成 的海洋污染公

约》简称 《奥斯陆倾倒公约》 和《防止倾倒废

物及其它物质污染海洋公约》简称《伦敦倾倒

公约》相继制定 了
。

上述两个公约
,

前者属于区域性的公约
,

后者属于全球性 的国际公约
,

尽管两个公约的

佩热

适用范围不一样
,

但是它们大部分内容是相拟

的
。

《奥斯陆倾倒公约》适用范 围是北海地 区

以及斯堪 的纳维亚诸 国 包括西班牙及葡萄

牙 控制地区的海域
。

该公约第 条特别强调
“

缔约国同意采取措施
,

以防止有害物质的倾

倒转向公约规定 以外的海域
” 。

由此可见
,

该公

约不仅把领海作为控制范围
,

而且也把公海包

括在内
。

《伦敦倾倒公约》适用范围是公海和缔

约国领海
。

公约中
“

海
”

的定义是指各国内水以

外的所有海域
。

《奥斯陆倾倒公约》和 《伦敦倾倒公约》分

别把倾倒物质分为三类
,

这样可 以使主管部门

区别进行控制
。

第一类物质是对海洋污染后果

特别严重 的物质
,

这类物质被称之为
“

黑名单
”

物质 例如汞
、

镐
、

铀等
,

禁止倾倒入海
。

第二

类物质是毒性较小的应予特别留心的物质
,

这

类物质被称之为
“

灰名单
”

物质 例如砷
、

铜
、

锌

等
,

倾倒前必须得到主管部门批准
。

第三类物

质是一般倾倒物
,

未列名单
,

这类物质被称之

为
“

白名单
”

物质
,

这类物质倾倒时
,

只要取得

主管部门一般许可
。

《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》肯定 了上述公约的

观点
,

并要求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
,

以防止
、

减少和控制倾倒给海洋带来的灾难
。

这种法律

和规章应确保各国主管部门对倾倒的批准权
,

公约还赋予沿海国有关倾倒的核准权
。

这些法

律不仅能保证沿海国对其领海的管辖
,

而且还

能保证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辖权
。

从上述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管辖制度来

看
, ‘

臼是一个较复杂的法律问题
。 ‘

白不仅涉及

到各国的立法
,

而且也涉及到国际化 的立法要

求
。

随着国际社会对环保意识的普及和提高
,

当今世界有关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国际公 约

也逐渐增多
。

这些法律无疑对海洋环境保护和

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
。


